
          

香港警务处  

《火器及弹药条例》 (第 238 章 )  

「认可代理人」申请表（由被委任者填写）  
 

申请人须知 

申请人须把下列文件传真(传真号码：2200 4323)、邮寄或亲自送交警务处牌照课(地址：香港湾仔军器厂街一号警察总

部警政大楼十二楼)： 

甲. 填妥的申请表； 

乙. 香港身份证副本；以及 

丙. 枪械弹药牌照持牌人的委任书。 
 
 
致：警务处处长  (经办人：牌照课警司 )  
 
 

第一部  ：个人资料  
 

姓    名 :   
 (中文)  (英文) 

身份证明文件类别及编号/香港身份证号码 :   
 

中文电码 : 
 

   /   / 
 

 国 籍: 
 

 
 

出生日期 : 
  

   男  女 
 

出生地点 : 
  

职 业 : 
 

 
住    址 :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办事处地址 : 
 

 

 
 

 

 
 

 

电   话 : 
    

 
 

  传 真 :
 

 

 
(办事处) (住址) (手提)   

 

 
病历及刑事定罪记录 
 
你是否曾经尝试自杀或曾否患有任何疾病，包括精神错乱，可能因而影响你控制枪械的能力? 

 否    是 (请详细说明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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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可代理人 (01/2008) 

PERSONAL DATA  –  個 人 資 料 



 

 

你是否曾经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就任何刑事罪行被定罪？  

 否           是      (请在下表详细说明，如空位不足，可加附页) 
 

定罪日期 罪行 刑罚 审判地点 

(包括国家) 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 
 

第二部：申请人的授权书及声明  
 

谨此声明，就本人所知所信，申请表上填报的资料，以及随表格一并呈交的证明文

件均正确无误，而且没有缺漏。本人明白任何人作出他明知在要项上是虚假或误导的陈述，或

罔顾后果地作出在要项上是虚假的陈述，即属犯罪，可处监禁两年及罚款。 
 

本人授权警务处处长，或其代表，向警务处牌照课发放任何及全部有关本人的刑事

定罪记录的资料；以及向任何第三者索取及/或查询任何和全部有关本人的资料(包括本人的医

疗报告等)，作为调查及/或执行任何与本人的申请之用。 

 

本人亦同意，警务处处长会使用本申请表所提供的个人资料，以便根据法例第 238

章《火器及弹药条例》处理相关的申请/记录更新/所有现时及日后的调查/执法之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请人签署：   
 

申请人姓名：   
 

日期：   
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 

警告  
根据《防止贿赂条例》 (第 201 章 )，任何人士就处理《火器及弹药条例》的申请事宜，

索取、提供或接受利益，包括金钱和礼物，均属犯罪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
认可代理人 (01/200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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